虎林市关于2024年度财政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bookmark: _Toc26268][bookmark: _Toc10891][bookmark: _Toc3272][bookmark: _Toc2718][bookmark: _Toc26374]2024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有力监督下，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系列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省、市委全会和相关经济会议工作安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稳经济政策和接续措施，实施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提升财政资源统筹能力，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整体良好。
聚政策抓争取，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严格把握政策方向，聚焦关键领域资金，建立本级对上争取项目库，强化动态管理，确保政策与项目紧密粘合，实现对上争取工作新成效，促进经济发展向好回升。全年共争取资金308236万元，主要有增发国债资金56408万元、超长期国债40104万元、债券资金33572万元，主要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农机报废更新及智慧口岸建设。不断盘活存量资产、资金，向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效能，促进国有资产集约利用，全面提升财政统筹水平。
惠民生办实事，幸福指数持续提升。聚焦民生福祉，兼顾地方发展与群众需求，坚决守牢基本民生保障线，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全年民生支出34736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8.33%，主要用于完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更新城市管网、改善教学条件、建设公立医院重点专科、举办特色文体活动等项目，切实做到惠民利民为民，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
树思想严把控，财经管理不断夯实。强化预算约束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优先保障“三保”底线，严控“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缩减行政成本，持续压缩非刚性支出，2024年全年压缩支出920万元。严守政府债务风险警戒线，全年债务率72%，控制在合理区间。规范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肃财经纪律，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管，规范采购行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充分发挥财政监管作用。
一、财政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情况
审计了财政部门组织的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2024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16618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308236万元，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93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8246万元，调入资金2692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收入758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9846万元，上年结余105910万元。支出469522万元，年终结余47096万元（为省专项补助资金，下年继续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61686万元，支出122182万元，年终结余39504万元。社保基金收入69555万元，支出37676万元，年终结余31879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690万元，支出2042万元（其中：调出1146万元），年终结余648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2024年财政部门能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锚定“生态活力城、美丽新虎林”建设目标，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但在财政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bookmark: _Toc30185][bookmark: _Toc20460][bookmark: _Toc17011][bookmark: _Toc18151]（一）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组织财政收入、预算编制执行、专项资金拨付、非税收入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5方面情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预算编制环节仍需规范。代报代编部门预算。财政部门未将应由各部门编制的普调工资预算6000万元细化至各部门，代替各部门编制，降低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预算分配、执行效率有待提升。未及时分解下达8笔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631.59万元，应在7个工作日内下达，实际在10至20个工作日下达至部门；财政专项资金执行率低，财政未对已下达至各单位的318笔36016.84万元专项资金支付进度进行督促，致使专项资金执行率低于50%，未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三是非税收入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延压非税收入810.62万元，2024年应上缴至国库的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5项收入滞留在非税征收管理资金专户中，未按规定及时上缴国库。四是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检查不到位。财政部门未及时督促5家单位对盘亏资产进行账务处理，涉及净值9.91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重点审计了10家预算单位，结果表明，各部门能够结合职能职责，强化财政管理，但还存在薄弱环节，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预算编制不精准。卫健局多报多编8所卫生室运行经费。二是资产使用不高效。宝东镇卫生院全自动生化仪61万元闲置未用；文旅局体育场公共卫生间项目配套设施使用率低；迎春实验学校等2家单位固定资产未入账0.19万元（1家审计期间已整改）。三是资金管理不规范。市医院“DIP精细化管理软件和国产化服务器项目”未实施完成的情况下，提前支付合同款34.93万元；业余体校项目已完工，未及时支付专项资金20.52万元；文旅局“社区健身活动月”项目未开展，资金闲置3万元。四是项目管理不严格。融媒体应急广播项目未按期完工验收；文旅局、市医院2个项目未按照采购文件施工工期签订采购合同；林草局未据实填写询价公告内容。五是绩效评价不真实。林草局改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及绩效自评表中资金14.80万元已全部支出，实际未支出。
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审计情况
我市多措并举防范化解债务风险，通过加强预算管理、优化支出结构等方式，严控新增债务，化解存量债务，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2024年，虎林市债券资金到位共计134967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9189万元，专项债券115778万元，实施21个债券项目。截至2024年末，我市法定债务余额355750.73万元，未超债务限额，已还本付息2032.82万元。重点审计了新增债券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水务局虎林涝区新建排水泵站项目未及时支付资金33万元。二是交通局省道珍宝岛至当壁镇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前期调研不充分，导致项目推进缓慢。
三、彩票公益金专项审计情况
我市各相关部门能够贯彻落实彩票公益金政策规定，投向养老、教育、助残等领域，建成一批惠民项目，让公益金切实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彰显公益初心。2023年至2024年，彩票公益金收入2402.32万元，支出2239.68万元（其中调剂1230.99万元），结转结余162.64万元。我市共安排彩票公益金项目22个，资金主要投向医疗领域生化设备系统采购、特困供养机构提升改造、体育场公共卫生间建设等项目。重点审计了政策制定执行、资金分配使用管理、项目建设管理情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制定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市县财政、民政、体育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实际未制定。二是财政局、卫健局未在规定时限内向社会公告2023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三是卫健局采购的2台全自动生化仪和文旅局实施的体育场公共卫生间项目完工后均未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相关标识。四是民政局审核不到位，超范围向老年助餐点发放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0.8万元。五是老来福养老院维修改造工程项目、体育场公共卫生间项目未按批准建设期、建设规模实施。
四、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专项审计情况
2022年至2024年，我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应保尽保、应助尽助、应享尽享目标，三年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补贴等补贴资金13659.85万元，促进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5357人，实施困难群众临时救助3200人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15人次，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重点审计了2022年至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中心敬老院使用特困人员供养资金1.15万元，支付电视维修、污水处理费等。二是东诚镇政府超范围支出临时救助备用金2.03万元。三是流浪乞讨人员档案记录不规范，存在登记表接待人员未进行签字、滞留超期救助人员未备注原因、发放物品记录情况与实际发放不符等情况。四是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管理制度缺失，未建立岗位责任制、安全责任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规章制度。
五、殡葬行业政策执行及资金管理专项审计情况
我市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全省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开展殡葬行业政策执行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强化审计监督效果，护航民生“身后事”，保障丧属权益。我市辖区内主要有虎林市殡仪馆、虎林市银河园公墓、八五六农场青山公墓等5家殡葬服务机构，提供遗体安葬、火化、骨灰寄存、丧葬用品销售、墓穴租赁等服务。重点审计了2019年至2024年殡葬行业政策执行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按要求制定“十四五”殡葬改革发展规划或方案。二是八五六农场青山公墓等3家公墓未经用地部门批准，非法占地58246.19平方米建设公墓。三是八五六农场青山公墓违规建设超标准墓穴126座，超建面积68.88平方米。四是银河园公墓违规销售家族墓4处，涉及销售收入62.54万元；殡仪馆销售寿毯、供品等3种殡葬商品9580个，加价率过高，增加丧属负担；银河园公墓违规加价销售墓穴9座，涉及金额5.1万元。五是殡仪馆未向21名符合条件的低保特困人员减免四项基本服务费，涉及金额0.26万元（审计期间已整改）；殡仪馆向9名不符合条件人员减免四项基本服务费0.18万元（审计期间已整改）。六是部分违规问题虎林市纪委监委已给予相关人员处分。
六、2024年度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根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经中共虎林市委审计委员会批准，2024年我局对8名领导干部开展了经济责任审计，其中：乡镇党委（政府）2人、市直部门6人，共查出问题62个，涉及金额232.68万元。其中：三重一大制度执行不到位问题13个；行业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11个；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不规范问题38个。通过揭示精准各单位存在问题，充分发挥审计监督“治已病，防未病”的作用，持续传导“履职必尽责，失职必问责”的压力，防范权力滥用，从而规范经济行为，净化政治生态环境。乡镇党委（政府）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揭示了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未经党委、政府集体研究决策，研究商讨流于形式等未执行到位的问题；违规发放补贴资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相关政策未落到实处，未结合乡镇实际职责制定实施方案，回收点设立不符合标准等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问题；未建立岗位工作职责、已建立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逾期土地承包费未及时催缴，未及时支付采购款的问题。市直部门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揭示了重大经济决策制度不够完善，集体决策程序执行不够严格等问题；行业政策未做到应享尽享，残疾人护理补贴、高龄补贴等相关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未及时上缴存量资金，超范围列支，未按规定存放保证金，扩大工会会费开支范围等问题；档案管理制度制定不严谨，救助档案缺失，公车用车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账实不符，未履行采购手续，合同履约不到位等问题。
七、2024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2024年，我市始终高度重视审计整改工作，健全审计整改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审计整改“回头看”，采取“审计证据+实地核查+整改销号”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全面“体检”，严格检验整改成效，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整改到位。2024年上级审计机关审计我市3个项目，查出问题50个，截至2025年9月末，已完成整改50个，完成率100％。2024年本级审计项目14个，查出问题128个，截至9月末，已完成整改125个，未完成整改3个，完成率97.66％，未整改问题均未到整改期限，分别为市医院的往来款项未清理70.60万元、养老保险203.63万元、以前年度未整改问题未及时清理往来欠款17.58万元应于2027年10月完成。针对2023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问题，财政等部门压实整改责任，推进整改工作，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预算法》等法规，提高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促进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督促相关部门整章建制，提升了财务规范管理能力，促进财政资金安全化、绩效化。
八、审计建议
（一）强化财政统筹，加大监管力度
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及执行，强化非税收入监管力度，及时上缴非税收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使用，将“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实到预算管理全过程。
（二）关注重点领域，防范化解风险
进一步提高项目申报质量，科学调研债券项目，按进度支付债券资金，充分发挥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三）突出民生导向，提升资金质效
进一步加强民生资金管理使用、民生项目建设的监督力度，确保彩票公益金、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殡葬行业资金等各类民生资金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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